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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函
地址：97058花蓮市府前路27號

聯絡人：楊明禎

聯絡電話：03-8226108轉603

傳真電話：03-8236597

電子信箱：hlis603@mst.hlis.hlc.edu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5月9日

發文字號：花工總字第108000374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A10580000V_1080003748ax_1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校技工甄選簡章，惠請轉知所屬技工(含工友、技

工及駕駛)，如有意願調任，請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職缺需為中央所屬機關、學校現職工友、技工或駕駛

人員，有意調任者，自即日起，請依本校技工甄選簡章載

明，於108年5月17日(星期五)前備妥相關文件，以掛號方

式或親送本校總務處事務組報名(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

理)。資格條件：經本校審查合格者，擇優通知面談，資格

不符或不全者，恕不另行通知及退件。經甄選錄取人員，

依程序辦理移撥手續，並依本校通知到職任用。詳情可參

閱本校首頁公告及人事行政總處事求人網站內容。

二、檢附本校技工甄選簡章1份。

正本：各國立大專校院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、各國立高中高職

副本：本校總務處庶務組(不含附件)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
